
解釋字號 釋字第33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43年04⽉02⽇

解釋爭點 對省縣議⻑得⾏使監察權？

解釋文 　　查⺠意代表並非監察權⾏使對象，業經本院釋字第⼗四號解

釋有案，省縣議會為⺠意代表機關，其由議員互選之議⻑，雖有

處理會務之責，但其⺠意代表⾝分並無變更，應不屬憲法第九⼗

七條第⼆項及第九⼗八條所稱之公務⼈員，⾄議⻑處理會務如有

不當情事，應由議會本⾝予以制裁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王寵惠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胡伯岳　蘇希洵　王風雄　何　蔚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徐步垣　曾劭勳　韓駿傑　黃正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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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 憲法第97條第2項(36.01.01)

憲法第98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14號解釋

相關文件 附監察院公函⼀件

據本院秘書處案呈准張委員⼀中何委員濟周四⽉⼗六⽇函開司法

院⼤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⼗四號解釋⾃治⼈員之屬於議事機關者

如省縣議會議員亦為⺠意代表⾃亦非監察權⾏使之對象查各省縣

議會議⻑固亦為⺠意代表但其須負⾏政職務之責⾃與議會議員情

形不同似應認為監察職權⾏使之對象原解釋未予敘明擬請由院函

司法院查明⾒復請鑒核等情相應函請查照

惠予⾒復為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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